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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rc.gd.gov.cn/ywtz/content/post_2859844.html） 

 

附錄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粤发改规〔2020〕2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涉及机构改革的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废止决定，结合“放

管服”改革要求，我委对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范性文

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废止《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债规模管理改革试点暂行办法》（粤发改外资〔2016〕

670 号）等 4 份规范性文件（附件 1）。 

二、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

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11 号）等 2 份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 2）。 

请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对依据本通知废止修改的文件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清理，及

时废止、修改。 

附件：1.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2. 修改部分条款的规范性文件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20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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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债规模管理改革试点暂行办法（粤发改外资〔2016〕670

号） 

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机构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粤发改资环〔2011〕913 号） 

三、《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粤发改外函〔2005〕

2236 号） 

四、《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粤发改外〔2005〕968 号） 

 

 

 

附件 2 

 

修改部分条款的规范性文件 

 

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

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11 号） 

修改内容： 

（一）通知中“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各天然气管

道运输企业”修改为“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各天然气管道运输企业”。 

（二）附件中第二十四条中“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管道运输企业的价格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管道运输企业的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10 号） 

修改内容： 

（一）通知中“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修改为“各

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 

（二）附件中第二十七条中“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对城镇管道燃气企业的价

格活动……”修改为“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对城镇管道燃气企业的价格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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